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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434号

申 请 人：河南某某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 请 人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

申请人河南某某科技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周口市川汇区人

民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其提出的土地征收补偿申请作出答复

的行为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4年 7

月 24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提出的

申请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国有土地使用证“周口市国用

（2003）字第 XX号”的土地使用权人，该宗土地用途为商业

用地，面积为 XX平方米（XX亩），使用年限自 2003年 X月

XX日至 2043年 X月 XX日止。按照周口市规划管理局颁布的

（2003）规条字 XX号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的规定，该宗土地

容积率小于等于 1.8。申请人根据该规划设计，可以在该土地上

建设 XX平方米的房屋。另外，根据周规建〔2003〕XX号、周

规建〔2003〕XX号、周规建〔2003〕XX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审批书，申请人可以在该宗土地上建设 XX 栋房屋，截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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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申请人才建设 X栋，还有两栋未建设，建设面积为 XX平

方米。川汇区人民政府对该宗土地上的申请人建设的全部房屋

进行了征收，申请人建设的总建筑面积为 XX平方，实际建筑

面积还没有达到规划许可建设的面积 XX平方米。楼栋数才建

设 X栋，还没有达到规划的 XX栋，在土地使用期限以内，申

请人仍然有对该土地继续开发建设的权利。目前的建筑面积，

不能完全分摊申请人的土地成本。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已建设

面积 XX平／许可建设面积 XX平）,目前的建筑面积仅能分摊

该宗土地成本的 57%，也即分摊 XX亩的土地成本，还有 XX

亩（XX亩﹣XX亩）的土地成本没有进行分摊。川汇区人民政

府应当对未进行分摊的土地 XX亩，按照商业用地的征收补偿

标准对申请人进行补偿。申请人于 2024年 5月 17日通过邮政

快递的方式向川汇区政府提交了《土地征收补偿申请书》，川

汇区人民政府于当日收到申请。但时至今日，川汇区人民政府

不仅没有对申请人进行征收补偿，针对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申

请，川汇区政府也未给与任何的回复，川汇区政府已构成行政

不作为，申请人特提出行政复议。综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支

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2024年 5月 21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

的《土地征收补偿申请书》，经被申请人查明，2023年 10月

26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周口某某学院某某项目房屋征收的

决定》（川政〔2023〕X号），决定对项目范围内的房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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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并确定征收实施部门为川汇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

室。在征收过程中，川汇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委托评估

机构按照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了房屋补偿估价分户报告单。经初步查实，申请人

以某某、某乙、张某某等名义与川汇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

室、川汇区房屋征收中心已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XX份，总

补偿金额 XX元。被申请人于 2024年 8月 6日向申请人作出书

面回复（邮政 EMS 122737414XX)，告知申请人，已将申请人

提交的征收补偿申请书转送川汇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处

理，申请人如对补偿结果有异议，认为存在错补、漏补等情

形，可以与川汇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协商解决，也可以

针对已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综上，

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河南某某科技有限公司（原周口某乙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张某某，申请人在原某某路北侧（现

为某某大道与某某路交叉口西北侧）拥有国有建设用地一块，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周口市国用（2003）字第 XX号，面积 XX

平方米。2023年 10月 26日，被申请人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

作出《关于周口某某学院某某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川政

〔2023〕X号）对项目范围内所涉及房屋进行征收，申请人房

屋在征收范围内。2024年 3月-5月，申请人与川汇区人民政府

房屋征收办公室、川汇区房屋征收中心签订 XX份征收补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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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总补偿金额为 XX元。2024年 5月 17日，申请人向川汇区

人民政府邮寄《土地征收补偿申请书》，请求对国有用地使用

证“周口市国用（2023）第 XX号”中未进行分摊的 XX亩土

地进行补偿，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签收后未作出回

复。申请人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另查明，2024年 8月 6日，川汇区人民政府作出《周口市

川汇区人民政府征收补偿申请答复书》，称已将征收补偿申请

书转送川汇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处理，并于 2024年 8月

8日邮寄送达于申请人。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4年 8月 XX日通过电话听取

申请人意见，申请人意见与行政复议申请书所阐述理由一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土地征收补偿申请书；2.周口

市国用（2023）第 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3.周口市规划管理局

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书；5.周口市

川汇区某某办事处某某社区证明；6.《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

关于周口某某学院某某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川政〔2023〕

X号）及征收补偿安置方案；7.房屋补偿估价分户报告单及房屋

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XX份。

本机关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

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

作。第二十六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

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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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

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本案中，被申请人川汇区人民政

府发布案涉川政〔2023〕X号房屋征收决定后，申请人虽以某

某、某乙、张某某等名义与川汇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川汇区房屋征收中心已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XX份，但申请

人仍对补偿不服，并向川汇区人民政府提出请求对“未进行分

摊的土地 XX亩，按照商业用地的征收补偿标准对申请人进行

补偿”，故按照上述规定，作出补偿决定的职责在川汇区人民

政府，即虽然川汇区人民政府将申请人提出的《土地征收补偿

申请书》转交给房屋征收部门处理，其也应在房屋征收部门核

实相关情况后依法向申请人作出答复。综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六条“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之规定，

本机关决定：

责令被申请人川汇区人民政府在 30日内对申请人提出的土

地征收补偿申请书重新作出处理。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9月 6日


